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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突出热点。
丛书根据法律适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按照文件类别共分为二十余个分册，其内容涵盖了宪法与公
民权、民事、物权、合同、侵权赔偿、商事、公司、金融、经济、土地管理、房地产、建筑、交通、
财税、劳动、社会保障、行政和刑事等诸多法律部门。

　2.全面收录。
丛书全面收录了相关领域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布的法律、有关法律问
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
司法业务文件，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部门规章等。

　3.方便实用。
丛书秉承《法律小全书》一贯的编辑宗旨，竭力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实用信息，包括：(1)常用
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和流程图表；(2)主体法律附加条文主旨及关联法规；(3)部分分册加收更具指
导意义的地方审判政策。

　4.动态增补。
为了适应法律的不断发展，本丛书还为读者提供最新法规资讯的增补服务，读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
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和内容，并且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详见增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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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二、公司登记管理
三、公司股份、股权
　股份募集
　股权转让与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
　公司债券
　境外投资、赴台投资
四、公司治理
　综合
　股东与股东会
　董事、监事与公司高管
　信息披露
五、公司财会
六、公司破产
七、内资公司
八、外资公司
　外商独资公司
　中外合资公司
　中外合作公司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其他
九、公司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
十、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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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九十条【发起人召开公司创立大会的义务】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必须经依法设
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发起人应当自股款缴足之日起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
创立大会由发起人、认股人组成。
发行的股份超过招股说明书规定的截止期限尚未募足的，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三十
日内未召开创立大会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
第九十一条【创立大会的召集职权和表决程序】发起人应当在创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
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
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发起人、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
创立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二）通过公司章程；（三）
选举董事会成员；（四）选举监事会成员；（五）对公司的设立费用进行审核；（六）对发起人用于
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进行审核；（七）发生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公司设立
的，可以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
创立大会对前款所列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第九十二条【股本抽回的限制】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资后，除未按期募足
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
第九十三条【申请设立登记文件】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下列文
件，申请设立登记：（一）公司登记申请书；（二）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三）公司章程；（四）
验资证明；（五）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的任职文件及其身份证明；（六）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
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七）公司住所证明。
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的核准文件。
第九十四条【发起人的出资补缴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
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十五条【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发起人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一）公司
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二）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
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三）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
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额要求及募股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资本公开发行股份时，应当依法办理。
第九十七条【重要资料的置备】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
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
第九十八条【股东的查阅权与建议质询权】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
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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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公司法小全书》编辑推荐：模范法典、业务必备：权威编纂：法学专家与实务界领先人士精诚
合作，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由法律专业出版机构强力推出。
创新体例：突破同类图书之编辑通例，于法律中附加条文丰富、主体法结合关联法规，同时收录该领
域的典型案例和文书范本。
极速检索：广泛收录该领域业务所需法规，科学分类，精致编排，尽呈检索之便。
增补服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并可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公司法小全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